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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66 

接纳国际刑事法院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主席根据非正式协商提出的决议草案 
 
 

  接纳国际刑事法院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接纳国际刑事法院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的说明
1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
 

 决定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 3 条的规定，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接纳国际

刑事法院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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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8/545。 


